经管系关于做好2014届毕业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工作的通知

为做好我系2014届毕业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1、 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形式要求

 会计专业：论文；

 电子商务专业、商务信息管理专业：毕业设计。

 二、指导教师安排

学生根据《经管系2014届毕业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老师基本情况汇总表》，结合自身实际，自愿选择导师。原则上一个指导老师指导学生数不能超过20人。指导老师及指导学生，一旦确定，原则上不能更改。

3、 进程安排

1. 10月21日前，公布《经管系2014届毕业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老师基本情况汇总表》（见校园网经管系“通知公告”栏）；

2. 10月21日—11月5日，指导老师和学生双向选择；

3. 11月8日，公布《经管系2014届毕业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老师和学生双向选择情况汇总表》（见校园网经管系“通知公告”栏）；

4. 10月21日—11月26日，在导师指导下，收集相关资料，确定论文（设计）题目和制定论文（设计）完成计划，提交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选题审批表》并确保审批通过。未通过者，不得离校实习或就业。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选题审批表》上交截止时间为11月26日。

5. 2013年10月21日——2014年3月15日，完成论文（设计）中期阶段性工作，提交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中期检查表》并通过审批。

6. 2014年5或6月，按要求提交论文（设计）电子文档和纸质文档，并现场答辩。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毕业论文要求及相关表格下载见校园网经管系“文件资料”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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